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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应（上菜）  
 
 食物在供应（上菜）之前必须安全地处理，在上菜过程中也要注意安全。因而，用

来给食物保温的设备，无论是上菜前还是上菜的过程中，都必须正确地使用和保养。食物

加工人员和服务人员也必须在安全地处理食物方面接受过相关培训。 
 
食物的保温  
• 有潜在危险的食物要保存在135oF (57oC)或更高的温度中。 
• 只能使用专门的保温设备在135oF (57oC)或更高的温度中保温食物。 
• 保温设备绝不能用来给食物重新加热。 
• 每隔4小时至少用温度计给食物测一次温度。 
• 使用盖子和隔离罩的方式来防止食物受到污染。 
• 尽量小批量地加工食物，以避免食物的保存时间延长。 
 
食物的冷藏  
• 有潜在危险的冷的食物要保存在41oF (5oC)或更低的温度中。 
• 只能使用专门的保冷设备在41oF (5oC)或更低的温度中来给食物保冷。 
• 不能把食物直接存放在冰上。 
• 每隔4小时至少用温度计给食物测一次温度。 
• 使用盖子或隔离罩来防止食物受到污染。 
• 尽量小批量地加工食物，以避免食物的保存时间延长。 
 
无需控温地存放有潜在危险的食物  
 某些情况下，准备好的有潜在危险的食物可以无需控温地陈列或提供给消费者食

用。食物从温控区拿出前，食物所处的温度必须在41oF (5oC)或更低，或是135oF (57oC)或
更高。没有在正确温度下保存过的有潜在危险的食物不能用来陈列，必须扔掉。食物的容

器上必须标识出食物到期应扔掉的时间。有潜在危险的食物可以不控温保存最多4小时。
所以，如果食物是在12:00 pm从烤炉拿出并放在不加热的餐台上，在4:00 pm以前必须用
掉，否则就应扔掉。4小时后，所有未用的食物都必须扔掉。 
 
厨房人员  
• 加工食物过程中使用的各种器具要存放在有外延把手的容器中；放在一个清洁的、经
消毒过的食物会接触到的台面上；或是流动的冷水中。 

• 取用食物时，要使用清洁、消毒、并有长手柄的器具。 
• 尽量减少赤手与熟食或准备好可以食用的食物的接触。 
• 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，比如常换洗衣服，使用束发帽，并经常地、正确地洗手。 
 
上菜  
• 不要接触到盘、酒杯、碗和其它杯子内的食物部分。 
• 上菜时不要堆叠玻璃器具和盘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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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存放餐具和器具时，让把手部分朝外，以便取用时不会触摸到食物将接触到的部分。 
• 尽量减少赤手与熟食或准备好可以食用的食物的接触。 
• 取冰时使用专门的冰铲或夹具。 
• 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，比如常换洗衣服，使用束发帽，并经常地、正确地洗手。 
 
重新供应的食品  
• 重新供应的食物只能是那些未打开的、事先包装过的、且没有潜在危险的食物。如各
种调味品、有包装的饼干、有包装的棍形面包。 

• 绝不能把使用过的盘子装饰物－如水果或泡菜再上给另一个顾客。 
• 绝不能重新使用无盖的调味品。 
• 绝不能把没吃过的面包片或面包卷再上给另一个顾客。 
• 每一顾客使用的面包篮的垫布都要重新更换。 
 
自助区  
• 食品陈列区要使用隔离罩或容器盖来防止食物受到污染。 
• 食物台上的容器要加标识。取用色拉调料的器具手柄上要标上调料的名称。 
• 热食要保持在135oF (57oC)或更高的温度中，冷食要保持在41oF (5oC)或更低的温度
中。 

• 要及时补充食物。 
• 生的肉、鱼、禽肉要和熟的、和准备好可以食用的食物分开摆放。 
• 不能让顾客用污染了的盘子或餐具再来取用食物。 
 
外卖  
• 使用厚实的、可以隔热的食物容器。容器要能使食物保持在135oF (57oC)或更高的温度
中，或是41oF (5oC)或更低的温度中。 

• 定期清洁送货车的内部并进行消毒。 
• 派送食物的人要有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。 
• 定时测量食物的内部温度。 
• 为到外面提供服务的员工标识好食物的储藏、货架期、以及重新加热的说明。 
 
给养保障  
• 保证烹调、洗碗、洗手有足够的、安全的饮用水。 
• 保证烹调和保温设备有充足的电力供应。 
• 对所有存在潜在危险的食物都使用隔热容器。 
• 供应冷食时，使用有冰的或冷冻的、有冻胶的容器。 
• 把生的和准备好可以食用的食物相互分开。 
• 使用一次性的用具或物品。 
• 向顾客提供如何处理剩菜的指导说明。 
• 垃圾箱要远离食物加工和服务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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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动售卖机  
• 将存在潜在危险的食物保持在41oF (5oC)或更低的温度中，或是135oF (57oC)或更高的
温度中。 

• 确保售卖机有一个自动关闭控制器。 
• 每天都检查食品的日期。 
• 有潜在危险的食物要放在原包装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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